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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各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西安市鼓励甲醇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西安市人民政府
　　2018年12月17日
　　西安市鼓励甲醇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为实施省市300万辆汽车工程，推进“治污减霾”，加快甲醇汽车产业发展，提升装备制造业水平，促进全市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制定政策措施如下：
　　一、加强甲醇汽车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
　　(一)市甲醇汽车产业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常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任副组长，市政府秘书长、相关副秘书长及市级相关部门、各区县政府、西咸新区管委会及各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工信委。(责任单位：市工信委)
　　二、加大出租车领域推广应用力度
　　(二)按照推广应用目标任务要求，2018—2019年全市推广应用10000辆M100甲醇出租车。(责任单位：市交通局)
　　三、壮大甲醇汽车市场
　　(三)鼓励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构优先采购甲醇汽车。(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机关事务局)
　　四、加快配套设施建设
　　(四)由市政府所属国有企业负责建设4个甲醇汽车维修服务站，以租赁方式承租给维修承租方。(责任单位：西安城投集团)
　　(五)采取改造与新建相结合方式，优先布局M100甲醇加注设施，鼓励新建综合式加注站。2018—2019年在全市共建成45座M100甲醇加注站。(责任单位：市商务局、西安城投集团)
　　(六)统筹加油站与M100甲醇加注站建设规划，适度超前推进加注站建设，形成布局合理、满足需求的M100甲醇燃料输配体系。(责任单位：市商务局、西安城投集团等)
　　五、推进甲醇汽车整车生产
　　(七)条件成熟时，积极推动引进有条件的甲醇汽车整车项目在西安落地建设。(责任单位：经开区管委会等)
　　六、给予生产企业营销补助
　　(八)对列入国家《车辆生产企业与产品》公告目录，在西安区域购买、登记注册和使用的甲醇汽车给予补助，重卡每辆补助10000元，乘用车每辆补助5000元。(责任单位：市工信委、市财政局、市交通局等)
　　(九)设立甲醇汽车专题资金，纳入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重点支持甲醇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责任单位：市工信委、市财政局等)
　　七、发挥产业发展基金作用
　　(十)引导已成立的产业发展基金加大向甲醇汽车产业投资力度。积极争取省上汽车产业发展基金对我市甲醇汽车产业发展的支持。(责任单位：市工信委、市财政局等)
　　八、支持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十一)支持我市甲醇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列入国家相关鼓励类产业目录，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享受西部大开发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鼓励支持甲醇汽车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落实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支持我市甲醇汽车企业扩能提升、生产线优化等技术改造，对所需设备的投资按照相关规定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责任单位：市税务局等)
　　九、实行差异化的交通管理与服务
　　(十二)对甲醇汽车办理注册登记时，在机动车行驶证副页签注甲醇汽车专用章，便于执法管理中有效识别区分。(责任单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十三)设立甲醇汽车服务绿色通道，减少程序，缩短办理时间，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责任单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十四)我市甲醇汽车不受相关限行措施的限制，允许甲醇汽车在市内公交专用道行驶。(责任单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十、创新保障服务体系
　　(十五)加快甲醇汽车数据融合产业平台建设，建立健全甲醇汽车融资、保险、租赁、物流、售后服务、二手车交易等服务体系。推进融资租赁、甲醇燃料加注体系等多种甲醇汽车商业模式创新。(责任单位：市工信委、市商务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等)
　　十一、加快标准体系建设
　　(十六)按照国家有关质量、安全标准及技术规范要求，加快M100甲醇燃料和M100甲醇加注站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鼓励甲醇燃料供应、甲醇汽车生产等企业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市场标准或政府标准，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环境。(责任单位：市质监局、市商务局、市安监局等)
　　(十七)建立常态化的甲醇燃料品质监管机制，加强M100甲醇燃料输配送环节质量监管。(责任单位：市质监局、市安监局、市工商局、市商务局)
　　(十八)建立健全与甲醇汽车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甲醇燃料价格调控机制，为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按照M100甲醇汽车每公里燃料成本与现有的天然气出租车燃气成本基本持平原则，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平抑甲醇燃料价格。
　　(责任单位：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交通局，西安城投集团等)
　　十二、专业运营优惠
　　(十九)制定推广应用M100甲醇出租车相关鼓励政策。(责任单位：市交通局、市财政局)
　　十三、停车优惠
　　(二十)甲醇汽车在市机动车停放中心管辖的公共停车场(点)停放，停放2小时以内免费。(责任单位：西安城投集团、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物价局)
　　十四、深入科普宣传
　　(二十一)统筹策划宣传甲醇燃料和甲醇汽车。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和举办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普及甲醇汽车科普知识，增强公众对甲醇汽车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为甲醇汽车推广应用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科协)
　　本政策自通知印发之日起施行。中、省如后续出台或发布相关政策，我市将适时予以调整。

